
3D列印機使用申請單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注意事項: 

1. 3D列印機僅提供本系師生進行專題研究、論文研究、課程作業之用途，不得做為私人用途。 

2. 使用申請須經指導教授或授課教師(視使用之目的) 同意，以行督導之責。 

3. 使用者須受本系提供之基礎操作訓練，使得使用 3D列印機設備。 

4. 3D列印機運作過程有高溫及有礙健康氣體產生，使用者須有專業者/助教在旁指導，不得擅自單獨使用，以免發生危險。 

5. 無材料者得至MA007實驗室申請，耗材有限，以一件為原則，欲列印超量成品則須自行購置材料。 

6. 列印過程有異常現象，請即停止列印，並立即通知MA007實驗室或系辦公室處裡。 

7. 申請者使用完畢請至MA007實驗室點交。設備損壞經判定為使用者疏失所致，須照價賠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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